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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7_80_E6_B8_85_E6_c36_51322.htm 1、考生问：债权时效 

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是否可以申请参加破产还债程序 杨教授

答：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可以参加破产程序，因为超过诉

讼时效的债权已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而破产程序是为依法

应受法律保护的债权提供一个公平受偿的机会。 2、考生问

：执行标的为非法建筑物，法院能否执行？ 河南省某法院在

执行案件时，将被申请人所有的房产一座，经评估后抵偿申

请人债务，但是，此房在办理过户手须时被有关部门认定为

非法建筑。请问：1、非法建筑能否做为执行标的？ 2、申请

人能否拥有该房产所有权，并依法办理房产手须？ 杨教授答

：1 在执行过程之中非法建筑物不能成为执行标的，因为法

院执行只能针对被执行人拥有的合法财产以及被执行人的行

为采取执行措施。 2 申请人不能拥有该房产所有权，不能要

求法院依法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3、考生问：共同诉讼 甲为

乙开办的企业，资金自筹，乙为丙开办的企业。现丁与甲进

行民事活动中发生争议，丁欲起诉，问能否要求甲、乙、丙

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杨教授答：因该题没有交待资金的细节

关系，所以无法准确给予回答，非常抱歉。 4、考生问：今

年第五章和第六章会是重点中的重点吗？ 杨教授答：从律考

的规律以及出题的趋势来看，第五章应是重点，而第六章就

不是很重要。 5、考生问：谁是被告 杨老师您好：被告应是

谁甲乙是邻居，甲将房屋出租给丙，丙在室内养狗，狗的叫

声和气闻影响了邻居乙，乙欲到法院起诉。请问：1、本案的



案由是什么？ 2、如果甲知道乙租房是养狗，谁是被告？ 3、

如果甲不知道乙租房是养狗，谁是被告？ 谢谢。 学员秦振海

杨教授答：1 本案的案由应为侵权损害赔偿。 2 我想你的第二

、第三个问题中的乙租房应该是丙租房。第二个问题中，丙

为被告，因为是丙养狗影响了乙的相邻权。 3 即使甲不知道

丙租房是养狗，乙也应当以丙为被告，理由如上。 6、考生

问：申请无主财产的申请人是否是任意的人？ 杨教授答：申

请无主财产的申请人可以是任意的得知无主财产情况的人，

法律未对申请认定无主财产人作任何限制。 7、考生问：判

决认定无主财产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其继承人出现，在民法

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内可以对财产提出请求。请问这里的诉

讼时效是否2年。 杨教授答：这里的诉讼时效应该是2年。 8

、考生问：追加当事人问题 根据民诉法规定追加必要的原告

，但所追加的原告不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对其实体权利是

否应予保护？是否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杨教授答

：在民事诉讼中，即使所追加的原告不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

，只要该原告没有明确表明放弃其实体权利，那么法院就应

当对其实体权利予以保护。根据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由于必

要共同原告存在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出于对争议案件解决

的需要，我国法律作出了上述的规定，但从民事诉讼原理角

度来说，这种作法确实有点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 9、考生

问：在赡养案件中，被赡养人起诉后丧失行为能力，法院应

否终结诉讼。 杨教授答：不应该终结诉讼，因为该情形不属

于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诉讼终结的法定情形规定。 10、考生问

：债务人在法定期间内口头明确对支付令提出异议，法院应

否终结督促程序。 杨教授答：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应当终结



督促程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债务人的有效异议

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异议无效。 11、考生问：翻译人

员应回避而未回避是否应发回重审？ 杨教授答：根据我国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翻译人员应回避未回避不应发回重审。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意见181条的规定，只有审判人员、

书记员应回避未回避时才构成程序违法事项，并且只有该程

序违法事项严重到影响实体判决时，人民法院才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 12、考生问：回避申请是否必须法庭辩论前提出

？ 杨教授答：回避申请原则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以保证

诉讼程序尽快进行，但是如果回避情形是在开庭审理过程中

得知，回避申请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 13、考生问：执

行回款存入法院账户是否合理，孳息应当归谁 这样一案例，

法院将被执行人的账户冻结，并将3万余元标的以划款的形式

转入法院账户，后法院称办案人和财务人员均由于更换在交

接，故此款之今日也未提出，请问，1 执行回款存入法院账

户是否合理？2 标的孳息应当归谁？归法院所有，还是归申

请人所有？ 杨教授答：1 在我国诉讼实践中，存在将执行回

款存入法院帐户的情况，该做法也被我国司法实践所接受，

尤其是对未到期债权执行时，为防止被执行人转移其帐户财

产，许多法院都采取这种做法。 2 标的孳息归属问题应根据

具体情况来确定。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属于未到期债权，该债

权到期前标的孳息应归被执行人所有，如果债权属于已到期

债权，标的孳息应归申请人所有。总之不能归法院所有。 14

、考生问：关于诉讼代理人 按民讼法规定一个当事人在诉讼

中可以委托两个诉讼代理人，那么某案件中两个共同被告是

否可以委托同一个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杨教授答：在民事



诉讼中，如果该共同被告为必要共同被告，可以委托同一个

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如果为普通共同被告，则应各自委托

代理人参加诉讼。 15、考生问：除斥期经过，债务人单方出

具还款计划的效力 1、债务人这种单方为己设定的义务的行

为，是法律行为换是事实行为？ 2、是否认为债务人对其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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